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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 

 
本公告由歲寶百貨控股（中國）有限公司（「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

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證券上市規則》第 13.51(1)條作出建議修訂（「建議修

訂」）本公司的原有經修訂和重述組織章程細則（「組織章程細則」），旨在（包括

但不限於）(i)使組織章程細則符合最新的法律和監管要求，包括開曼群島適用法律和

香港聯合交易所於 2023 年 12 月 31 日生效的新電子傳播規則擴展無紙化上市制度；以

及(ii)對組織章程細則的其他雜項和例行修改進行更新或澄清，包括根據上述修訂董事

會考慮必要或適當的相關修正。 為實施建議修訂，董事會建議採納第二版經修訂和重

述的組織章程細則（「經修訂和重述的組織章程細則」）取代並排除組織章程細則。 

 

建議修訂和建議採納經修訂和重述的組織章程細則將取決於公司股東在即將召開的公

司周年股東大會上通過特別決議，並且經修訂和重述的組織章程細則將從公司周年股

東大會的結束後生效。 一份包含建議修訂詳細內容的通函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歲寶百貨控股（中國）有限公司 

副主席, 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 

楊題維 

 
香港，2024 年 4 月 24 日 

 
於本公告日期，黃雪蓉女士(主席女士)及楊題維先生(副主席及行政總裁)為執行董事；以及陳峰亮
先生、江宏開先生及曾華光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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